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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环办〔2014〕276 号

关于修订《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电子竞价
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环保局：

为规范指导我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行为，根据

《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》和《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

污权交易办法实施细则》，我厅组织对《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

权电子竞价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订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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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规则（试行）

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

2014 年 9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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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规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主要污染物排污权（以下简称排污权）电子竞价

交易行为，维护交易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

交易办法》（鄂政发〔2012〕64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和《湖北省主

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，制定本

规则。

第二条 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，是指两个以上竞买人通过交易机

构电子竞价交易系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连续报价，按照价格优先、时

间优先的原则，确定受让方的交易方式。

第三条 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采取现场交易模式或网上交易模

式开展交易。

第四条 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

循自愿平等、诚实信用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第五条 交易机构是本规则所称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活动的组织

机构，负责为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提供场所及相关服务。

第六条 参加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活动的交易双方，应仔细阅读

交易机构《电子竞价系统操作指南》，严格遵守《办法》、《实施细则》，

按照本规则规定参加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，并对自己执行本规则的行

为负责。

第七条 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省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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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进行监督；市州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级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

过程进行监督。

第二章 电子竞价交易方式

第八条 参加电子竞价交易活动的必须是竞买人法定代表人或其

授权代表。竞买人可以通过《湖北省排污权交易电子竞价操作代理授

权书》委托竞价操作代理人替其进行电子竞价操作。

第九条 电子竞价交易采取分轮竞价的方式，针对每基本计量单

位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的价格进行竞价，产生一个受让方后，该受让方

以其申请购买的最大数量（在转让标的余量允许的范围内）受让，该

轮电子竞价交易结束。上轮竞价未取得受让权的竞买人，直接参加下

轮竞价。

交易机构也可根据交易登记的受让方申购排污权的种类、数量差

异较大情况，将排污权申购数量相近的竞买人集中起来组织竞价。

第十条 每轮电子竞价交易结束后，采取现场交易模式的，交易

机构根据电子竞价交易系统确定的受让方、成交价格和受让数量，当

场出具《湖北省排污权交易电子竞价成交确认单》，并由受让方签字确

认；采取网上交易模式的，由电子竞价交易系统软件自动生成《湖北

省排污权交易电子竞价成交确认单》，由受让方输入口令确认。

第十一条 上轮电子竞价交易结束后，转让标的已全部转让的，

本场电子竞价交易结束。

第十二条 本场电子竞价交易结束后，获得受让权的竞买人，应

根据《湖北省排污权交易电子竞价成交确认单》的价格签订《湖北省

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合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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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在规定时间内只有一个符合条件且办理了电子竞价登

记确认手续的竞买人，或者竞买人参加两次及以上电子竞价，但未能

购得排污权，由转让方与该竞买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，以交易机构最

近一次电子竞价最高成交价为协议价组织实施。协议不成的，竞买人

参加下一场交易。

第十四条 每轮电子竞价交易结束后，转让标的尚未全部转让，

且仍有两个以上竞买人的，由交易机构组织下轮电子竞价交易。

第十五条 电子竞价交易报价开始后，在应价时间内没有一个竞

买人应价的，本场电子竞价交易结束。

第十六条 电子竞价交易报价采取连续报价方式，竞买人在应价

时间内通过电子竞价系统报价，报价指令未确认前可撤回或更改，经

确认后，不得撤销。

第十七条 电子竞价的首次报价不低于竞价基价，再次报价高于

前次报价，成为最新报价，原报价即丧失其约束力。

第十八条 电子竞价交易加价方式为规定加价幅度的整数倍。电

子竞价加价幅度由转让方确定。加价幅度须为整数，且不得高于竞价

基价的2%。

第十九条 当前最高报价均在交易机构电子竞价交易系统中即时

显示，最高报价结果以电子竞价交易系统记录数据为准。应价时间截

止，本轮最高报价即为成交价格，最高报价的竞买人即为受让方。

第三章 电子竞价交易流程

第二十条 排污权交易活动进入电子竞价交易程序时，竞买人缴

纳的受让保证金自动转为竞价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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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竞买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在规定时间、地点，

使用交易机构提供的用户代码、口令，登陆交易机构指定的电子竞价

系统，进行电子竞价。

第二十二条 参加电子竞价的竞买人对其电子竞价系统登陆用户

代码、口令负有保密责任，凡使用其用户代码所进行的一切竞价操作

均为竞买人完全认可。

第二十三条 获得受让权的竞买人，应在《湖北省排污权交易电

子竞价成交确认单》上予以签字确认。

第二十四条 获得受让权的竞买人与转让方签订《湖北省主要污

染物排污权交易合同》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五条 竞买人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，视同该竞买人违约，

交易机构有权取消该竞买人电子竞价资格，并全额扣除该竞买人竞价

保证金：

1.意向受让方取得电子竞价资格但未参加交易机构组织的电子竞

价交易的；

2.竞买人参加交易机构组织的电子竞价交易，但未按规定办理电

子竞价交易登记确认手续的；

3.竞买人未按规定登录电子竞价交易报价系统的；

4.竞买人在本场电子竞价中未进行一次报价的；

5.竞买人在电子竞价交易结束后，未按规定确认电子竞价交易结

果的；

6.竞买人出现扰乱电子竞价交易秩序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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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条 竞买人未按本规则进行操作，导致其竞价失败的，

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。

第二十七条 因不可预见因素（不可预见因素指超出交易机构可

控范围的并且无法避免或无法克服的事件，如地震、水灾、火灾、战

争、单台电脑故障等）导致竞价交易无法正常进行的，交易机构不承

担责任，但需另行确定时间重新组织交易。

竞买人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不能（或延缓）参与竞价系统报价的，

该竞买人作为意外原因退出本场（轮）竞价处理，参与下场（轮）竞

价。

第二十八条 已取得受让权的竞买人，放弃受让权的，转让标的仍

归转让方所有，由交易机构另行组织交易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由湖北省环保厅负责解释和修订

第三十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2009 年 3 月 11 日印发

的原《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电子竞价交易规则（试行）》同步

废止。

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4 年 9月 4日印发


